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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突出重点、惠及全局：重庆提出 16 项措施降用电成本、引导综合能源服务 
 

事件 

4 月 28 日，重庆市发改委等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的
工作措施》，提出：增购市外低价电、降低企业用电设施投入成本、开展“智
能配电网”和“智慧用能”试点示范、深入推进输配电价改革、规范转供环
节用电、推进增量配电业务改革、建立市场机制服务用户合理用电、构建电
力大数据共享开放平台、开展用电金融创新服务等共 16 项措施。详见表 1。 

力争通过川渝电网通道增购低价电 90 亿千瓦时 

2018 年重庆用电量突破 1000 亿千瓦时，同比增速 11.83%。因能源禀赋先
天不足，负荷紧张、对外依存度大一直是重庆电力供应的特征。开拓渠道引
入更多优质外送电可能是重庆市颇为迫切的诉求。此次政策提出利用川渝电
网通道力争增购市外低价电 90 亿千瓦时，符合我们之前的预期；增量低价
电入渝，从国网公司外购电量的重庆地方电网有望受益，为后续借力川渝电
网、降低外购电成本提供了机遇。 

“降成本”的重点指引下，体现了“惠及全局”的考虑 

我们认为，28 号的政策，并非单纯降电价：“降成本”的重点指引下，体现
了“惠及全局”的考虑，通过拓展综合能源服务，为企业降成本的同时，售
电企业等主体也有望从中受益，实现双赢。政策着重引导了售电企业等主体
主动通过市场化方式和专业化服务帮助企业降低用电成本，我们认为上述举
措将进一步体现综合能源服务价值、繁荣综合能源服务市场，有条件开展相
关业务的售电公司、综合能源服务商有望受益。 

政策提出规范转供环节用电，产业园区经营的园区内电网，可自愿选择移交
电网企业直接供电或者改制为增量配网。产业园区内用户由园区转供电变为
电网企业直接供电，将有助于清理规范园区经营者向其收取的额外加价；同
时电网企业有望通过接收此类园区内电网增加配网运营规模。 

投资建议：配售电及综合能源服务商有望受益，推荐拟收购资产、整合重
庆地方电网的三峡水利。文件明确要求，大部分措施的执行由国网重庆公
司、三峡水利共同配合完成。首先，政策落点虽为“降成本”，但并未单边
下调公司售电价格，而是从电源侧、输配电和电价附加费环节等多方面着手，
政策第一条即提出增购外来低价电，为后续公司借力川渝电网、降低外购电
成本提供了机遇。第二，“降成本”政策或将明显提高重庆招商引资的吸引
力和企业活力，公司未来在两江新区的配售电业务前景可期；产业园区经营
的园区内电网，可自愿选择移交电网企业直接供电或者改制为增量配网，有
望为公司增加配网运营规模。第三，公司拟收购资产之一长兴电力主业之一
即为电力运维业务和综合能源业务，在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其有望以两江
新区的配电专营权为基础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综合能源服务品牌。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波动，政策推进缓慢，三峡水利重组进度不及预期 

  

重点标的推荐 

股票  股票  收盘价  投资  EPS(元) P/E  
代码  名称  2019-05-06 评级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600116.SH 三峡水利 8.45 增持 0.22 0.29 0.31 0.34 38.41 29.14 27.26 24.85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注：PE=收盘价/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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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关于贯彻落实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的工作措施》要点归纳（灰色底色部分为文件明确与三峡水利直接相关的内容） 

序号  措施  要点  

1 增购市外低价电 
充分利用好川渝电网三个输电通道，加大四川水电等外购力度，力争 2019 年增购市

外低价电不低于 90 亿千瓦时。  

2 降低水电价格 通过市场化方式将水电超多年平均发电量部分的电价降低 0.05 元/千瓦时。 

3 降低供用电损耗水平 严厉整治窃电行为，确定电网线损率 2019 年较核定线损率降低 0.2%。 

4 
降低企业用电设施投入成

本 

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对需用容量 160 千伏安及以下的城镇地区分散式小微企业实行低

压接入，并提供三零（零投资、零审批、零上门）服务。对市级工业园区 10 千伏工业

企业，电网企业投资建设供配电设施至用户红线。推动多用户、多周期的共用临电系

统，由供电企业统一规划布局设计并投资建设和运维，缩短送电周期，简化办理环节，

加快接电速度。 

5 提高用户用电办理效率 
高、低压客户办电环节分别压减至 4 个、3 个；高、低压客户办电服务时限分别压缩

至 20 个、4 个工作日以内。 

6 
开展“智能配电网”和“智

慧用能”试点示范 

选择具备条件的园区探索开展“智能配电网”试点示范建设，通过智能化规划、数字

化管理、精细化运营，降低运维成本和综合电价。引导和支持在具备条件的园区有序

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和余热余压余气等发电项目，余电

可就近市场化消纳，并优先安排光伏、风电项目年度建设规模。鼓励专业化服务公司

和用电企业开展用电容量共享示范，采取灵活措施提升配电设施利用率，发挥设施共

享经济效益。  

7 深入推进输配电价改革 

清理电价附加收费，降低制造业用电成本和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推进重庆电网第二

监管期输配电价改革，制定出台地方电网和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管理及成本监审办法，

促进配电网行业健康发展。 

8 规范转供环节用电 

持续清理规范产业园区、商业综合体、物业、写字楼等经营者向转供用户在国家规定

售电价格之外收取的各类加价，确保国家降低电价政策有效传递和落实，惠及终端用

户。具备改造为一户一表的转供电用户，电网企业要主动服务，尽快实现直接供电，

并按照目录销售电价结算。产业园区经营的园区内电网，可自愿选择移交电网企业直

接供电或者改制为增量配网。 

9 
扩大用户参与电力市场交

易 

加大电力市场化交易力度，进一步放开直接交易门槛，全市工商业两部制用户均可参

加电力直接交易，2020 年逐步扩大到工商业单一制用户。有序放开工商业用户参与售

电侧改革，符合准入条件的工商业用户可自行选择售电公司购电参与市场化零售。 

10 推进增量配电业务改革 

引入社会资本开展各类园区增量配电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减少园区和企业投资，

开展智能配电设施示范，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增量配网作为一个整体参与电力市

场化交易，项目业主可选择分类结算电价或综合电价与省级电网企业结算电费。盘活

区县政府和园区投资的电网资产，可自愿选择移交电网企业直接供电或改制为增量配

电网，引入专业机构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收购、租赁、托管等方式运营。 

11 优化调峰电价政策 
优化调峰电价执行范围，完善调峰电价政策，合理调整我市丰枯电价浮动比例，实现

整体不增加企业用电成本负担。 

12 合理运用两部制电价政策 
两部制电力用户可自愿选择按变压器容量或合同最大需量缴纳电费，也可选择按实际

最大需量缴纳电费。符合变压器容量要求的工商业单一制用户可选择执行两部制电价。 

13 
建立市场机制服务用户合

理用电 

鼓励各类售电公司、综合能源服务公司、节能公司等各类市场主体为用户提供一对一

合理用电诊断服务，根据用户用电情况定期出具分析报告，帮助用电企业降低用电成

本。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收购、租赁或运维用电企业的配电资产，减少企业配电设施

投资，并通过专业化公司创新服务降低用电成本。 

14 
构建电力大数据共享开放

平台 

鼓励支持电力专业服务企业和电网企业、配售电企业开展大数据业务，切实帮助企业

精准降低用电成本。充分整合电网、用电、配售电企业等大数据资源，务实推进电力

数据的开放共享，促进电力行业与工业、商业、物流等领域的数据互联互通，通过电

力能耗指数大数据分析，科学服务于政务管理和经济运行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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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开展用电金融创新服务 

鼓励售电企业与金融机构强化用电企业的用电数据共享。鼓励金融机构基于企业用电

信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鼓励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发行资产支持票据（ABN）

等产品直接融资。  

16 
长电联合能源继续实施降

成本措施 
确保供区内 60 亿千瓦时电量规模的工业企业用电均价继续按低于 0.6 元/千瓦时执行。 

资料来源：重庆发改委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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